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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暂扣车辆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截至2025年 6月
30日前被我大队暂扣的交通违法
或交通事故尚未放行的车辆，请车
主持有效证件及手续到我大队办
理放行手续，逾期我大队将对暂扣
车辆依法进行处理。特此通告。

惠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6年4月27日

通

告

深入企业及大学校园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4月21日，晋江市金井见义勇为
工作站深入辖区某服饰公司，利用员
工空闲间隙开展见义勇为主题宣传活
动，将正义之风送进企业车间、传递给
每一位员工。现场，工作人员向企业
员工普及见义勇为相关法律法规、认
定标准及奖励保障政策；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讲述了本地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的感人事迹，重点解读了“见义智
为”的技巧，引导员工在保障自身安全
的前提下，理性参与见义勇为行动。
同时，结合服装企业员工日常工作场
景，提醒大家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学会
科学处置、及时报警，共同守护车间及
周边安全。

4月22日下午，晋江市金井见义
勇为工作站走进辖区福州大学（晋江
校区），以专题讲座形式开展“勇当志
愿者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主题宣传活
动。工作站志愿者向师生系统普及见
义勇为相关政策法规、行为认定标准
及权益保障措施，重点阐释“见义智
为、见义善为”的核心要义，详细讲解
面对突发情况时的科学处置方法，引
导学子摒弃“鲁莽施救”的误区，学会
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践行正义担
当。此外，工作站志愿者结合本地见
义勇为典型事迹，讲述见义勇为人员
的感人故事，让在场学子深刻体会见
义勇为精神的内涵与力量，并发起志
愿者招募倡议。不少学子当场报名加
入志愿者队伍，承诺将以实际行动传
承见义勇为精神，争做正义的传递者、
平安的守护者。

慰问勇士传递温暖
推进工作扎实开展

近日，晋江市陈埭见义勇为工作
站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先后慰问见义
勇为人员柯善兵以及勇救落水群众的
龚崇久的家属，以实际行动致敬凡人
英雄，传递组织关怀。今年2月1日，
龚崇久在陈埭镇溪边村沿江路散步
时，突遇群众落水，他毫不犹豫上前施
救，并呼喊巡逻队员协助，最终合力将
落水者成功救起。

另悉，4月 21日上午，晋江市见
义勇为协会召开专题会议，学习研
究上级有关文件，传达了上级见义
勇为工作会议精神。晋江市见义勇
为协会会长陈永聪就下一阶段重点
工作作出部署：一是扎实做好新形
势下见义勇为人员表彰奖励工作，
全面做好辖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维
护、优抚关爱及各项服务保障工
作。二是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推动
晋江全市见义勇为工作提质增效，
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建设。三是深化
宣传引导，营造崇尚见义勇为的浓
厚社会氛围。稳步推进具备条件的
村（社区）见义勇为主题公园、文化
广场建设，依托乡村文化资源拓展
宣传阵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
宣扬见义勇为先进事迹，持续涵养
见义勇为社会风尚。

原告A公司成立于2020年4月，
2020年7月正式对外发布“万×××”
品牌的中英文名称，其申请的相关

“万×××”商标于同年9月获准注册，
该品牌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
被告B公司成立于2020年7月，此后
近一年内,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
在多个类别的 20 个“万×××”商
标。原告提出异议后，相关商标陆续

被裁定不予注册或无效。
2022年8月，在处理商标异议程

序过程中，被告以75万元的价格向原
告兜售所申请的20个“万×××”商
标。原告认为被告对其在先商号、商
标实施抢注行为，干扰原告正常经营
活动，构成不正当竞争，随后向法院
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
损失。

恶意抢注商标兜售
不正当竞争赔偿20万元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沈雄华

从产品到品牌，从制造到创造，每一步跨越，都以知识产权为坚实根基。日前，晋江市人民法院介
绍该院审结的一起知识产权案例，以案释法，守护创新发展。被告某公司抄袭、抢注他人商标，在处理
商标异议程序过程中，又兜售其申请的商标，构成不正当竞争，被判赔偿原告20万元。

法官介绍，近年来，商标抢注现
象益发严重，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九
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
标，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
利相冲突；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
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
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
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在先合法权利
包括他人已经获得的著作权、外观
设计专利权、名称权、肖像权、姓名
权等。

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存在个人
和企业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采取

“傍名牌”等手法，将他人注册商标、
企业字号、品牌名称、商业标识等作
为商标申请注册，甚至存在不以使
用为目的的恶意抢注商标行为，影
响他人正常经营。虽然商标抢注行
为可以通过商标异议、撤销申请、无
效宣告等行政程序进行救济，但权

利人需为此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时间成本，相关损失亦难以通过行
政程序予以弥补。

法官表示，商标抢注行为作为
知识产权领域的顽疾，不仅侵蚀了
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亦无形中增
加了权利人的维权成本。虽然商标
法未对恶意抢注行为规定惩处措
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
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
德，不得实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
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的行为。该条款虽为原则性条
款，但在商标法无法对商标抢注行
为进行有效规制的情形下，适用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可以实现对
商标抢注行为的严厉打击，也为市
场主体的合法经营和公平竞争提供
了明确的指引。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原
告向社会发布该品牌之后，被告作为同
业经营者，在缺乏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情
况下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陆续申请20个
不同类别的上述商标。被告的行为具
有明显的抄袭、抢注他人商标的恶意
注册商标的性质。原告为处理商标被
抢注行为，亦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原告提出相关异议后，被告向原
告兜售和转让所申请的商标，以牟取非
法利益，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违背商业道德，扰乱公平有序
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
益，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据此，
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0万元。被告
上诉、再审后，均被驳回，原判已生效。

案情概述：在先商标遭人抢注 经营受扰诉请赔偿 法官说法：申请商标注册 不得损害他人在先权利

审理判决：构成不正当竞争 判决被告赔偿20万元

慰问勇士传递温暖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林新颖 文/图

为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
神，传递社会正能量，厚植社
会崇德向善风尚，连日来，晋
江市见义勇为协会组织见义
勇为工作站开展见义勇为宣
传、慰问活动，搭建起职工、
学生参与见义勇为工作的桥
梁，也以实际行动致敬凡人
英雄，传递组织关怀。

工作站慰问见义勇为人员工作站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